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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902 次會議 

民國 113 年 5 月 2 日 

    討論事項（三） 

教育部擬具「私立學校法」第 62 條修正草案，經林政務委員萬

億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教育部函以，為落實公私立學校抵稅額衡平，提高個人或

營利事業大額捐款意願，本部爰擬具「私立學校法」第

62 條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林政務委員萬億邀集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

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為，個人及營利事業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

興學基金會指定與非指定捐款予學校法人者，於申報當年

度所得稅時，得全數作為列舉扣除額或列為費用或損失，

並授權訂定強化該興學基金會財務監管功能。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

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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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學校法第六十二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私立學校法（以下簡稱本法）係於六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制定公布

，歷經十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修正公布。現

行本法第六十二條規定略以，個人或營利事業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

學基金會（以下簡稱興學基金會）對私立學校之捐贈，未指定捐款予特

定之學校財團法人（以下簡稱學校法人）或學校者，於申報當年度所得

稅時，得全數作為列舉扣除額或列為費用或損失；指定捐款予特定之學

校法人或本法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設立之財團法

人私立學校者，僅能按個人之捐款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五十，營

利事業之捐款不超過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五，作為列舉扣除額或列為費

用或損失。而現行對公立學校之捐贈，適用所得稅法對政府捐贈之規定

，則得全數作為列舉扣除額或列為費用或損失。 
為落實對公私立學校捐贈之抵稅額衡平，提高個人或營利事業大額

捐款意願，爰擬具本法第六十二條修正草案，使個人及營利事業透過興

學基金會指定與非指定捐款予學校法人者，皆得全數作為列舉扣除額或

列為費用或損失，並將興學基金會之監督納入授權訂定辦法之事項，以

強化其財務監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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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學校法第六十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十二條  教育部為促進

私立學校發展，得成立財

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

會，辦理個人或營利事業

對私立學校捐贈有關事宜

。 
      個人或營利事業透過

前項基金會對學校法人或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

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已設立之財團法人私

立學校之捐贈，於申報當

年度所得稅時，得全數作

為列舉扣除額或列為費用

或損失。 
第一項基金會之行政

經費來源、組織、運作、

基金之收支、分配原則、

保管、運用、查核、管理

及監督辦法，由教育部會

同財政部定之。 

第六十二條  教育部為促進

私立學校發展，得成立財

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

會，辦理個人或營利事業

對私立學校捐贈有關事宜

。 
個人或營利事業透過

前項基金會對學校法人或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

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已設立之財團法人私

立學校之捐贈，於申報當

年度所得稅時，得依下列

規定作為列舉扣除額或列

為費用或損失： 
一、個人之捐款，不超過

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

五十。 
二、營利事業之捐款，不

超過所得總額百分之

二十五。 
個人或營利事業透過

第一項基金會，未指定捐

款予特定之學校法人或學

校者，於申報當年度所得

稅時，得全數作為列舉扣

除額或列為費用或損失。 
第一項基金會之行政

經費來源、組織、運作、

基金之收支、分配原則、

保管、運用、查核及管理

辦法，由教育部會同財政

部定之。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目前對公立學校之

捐款，依財政部六十

五年七月六日台財

稅第三四四六九號

函釋，營利事業或個

人捐款公立學校設

置獎學金或擴建校

舍及教學設備，得視

為對政府之捐贈，准

予適用所得稅法第

三十六條或同法第

十七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二目（即現行同

條項第二款第二目

之一）但書之規定辦

理。查所得稅法第三

十六條第一款規定

：「營利事業之捐贈

，得依左列規定，列

為當年度費用或損

失：一、…對各級政

府之捐贈，…不受金

額限制。」，同法第

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二目之一規定

：「按第十四條及前

二條規定計得之個

人綜合所得總額，減

除下列免稅額及扣

除額後之餘額，為個

人之綜合所得淨額

：…（二）列舉扣除

額：1.捐贈：…但有

關國防、勞軍之捐贈

及對政府之捐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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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金額之限制。」 
三、 為落實對公私立學

校捐贈之抵稅額衡

平，提高個人或營利

事業大額捐款意願

，爰修正第二項，將

個人及營利事業透

過財團法人私立學

校興學基金會(以下

簡稱興學基金會)指
定與非指定捐款予

學校法人或學校者

，皆於申報當年度所

得稅時，得全數作為

列舉扣除額或列為

費用或損失，併同刪

除各款次及第三項。 
四、 第四項修正移列為

第三項。因對公私立

學校捐贈之抵稅額

衡平，私立學校宜與

公立學校受有政府

相當程度之監督管

理，爰除要求個人及

營利事業透過興學

基金會捐款始能全

數作為列舉扣除額

或列為費用或損失

外，亦須強化興學基

金會之財務監管功

能，以瞭解獲捐款學

校有無合理運用捐

贈款項，爰增列授權

訂定相關辦法之內

容及範圍包括「監督

」事項。 
五、 本條本次修正係自

公布日施行，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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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於修正施行

之日起所為捐贈，始

有適用，修正施行前

之捐贈，仍依原規定

辦理，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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